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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

主旨：訂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執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管

制業務評鑑及補助獎勵要點」，並自即日起生效，請查照

。

說明：旨揭要點前經本署於114年5月7日召開非都市土地編定管

制協調會報第35次會議與貴府研商有案，檢送該要點（如

附件）1份，涉及評鑑、補助獎勵經費撥付及其他有關事

宜，請配合辦理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新竹縣政
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
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
新竹市政府

副本：本署主計室





1 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執行非都市土地使

用編定管制業務評鑑及補助獎勵要點 

壹、辦理依據 

內政部國土管理署（以下簡稱本署）為提升非都市土地使

用編定管制業務執行之效能，激勵基層同仁工作成效及士氣，

爰辦理本業務評鑑機制及補助獎勵，為利執行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貳、評鑑及補助獎勵對象 

本要點對象為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管制業務之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。 

參、評鑑及補助方式 

一、本署每年辦理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前一年度非都市土

地使用編定管制業務評鑑作業，評鑑作業期程由本署以正

式函文另行通知。 

二、本業務評鑑項目如下，並得配合國土管理政策及工作重點

酌予調整： 

(一)變更編定案件執行情形。 

(二)更正編定案件執行情形。 

(三)違規使用查處執行情形。 

(四)其他。 

三、為辦理本業務評鑑作業，應成立評鑑小組，小組成員至少

四名，由本署指派人員或邀集相關專家、學者擔任。 

四、評鑑之程序及方式 

(一)初評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第一點規定之評鑑項目

備妥相關文件，送本署進行文件檢核及初評。 

(二)複評：本署初評後提送評鑑小組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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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為獎勵執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具品質及效能之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本署得擇優依下列基準補助之： 

(一)直轄市組： 

1.第一名：補助獎勵新臺幣九十萬元。 

2.第二名：補助獎勵新臺幣八十萬元。 

(二)縣（市）組： 

1.第一名：補助獎勵新臺幣九十萬元。 

2.第二名：補助獎勵新臺幣八十萬元。 

3.第三名：補助獎勵新臺幣六十萬元。 

(三)本署得視國土政策推動方向及實際需要，增訂其他類別

獎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經評鑑為該類別得獎者，

頒發該類獎牌一面，並酌予頒發補助獎勵金，以不超過

新臺幣三十萬元為原則。 

前項獲獎名次及名額由評鑑小組評定，經層報核定後，由

本署於適當時機公開表揚，並頒發獎牌或獎座。若有特殊

情形者，其補助獎勵金額及名次得經層報核定後予以調整。 

第一項補助獎勵以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管制業務及銜

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業務有關支出為限。 

六、為激勵基層同仁士氣，表揚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管制業務

執行工作績效優良之人員，由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推

薦一名，對於優良人員予以敘獎，並公開表揚。 

前項優良人員須為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管制業務至少

一年之相關人員，且最近三年不得具下列情形之一： 

(一)受刑事有罪判決、懲戒處分、彈劾、糾舉或平時考核申

誡以上之處分或依法官法發命令促其注意或警告之處分。 

(二)其他違法、不當行為，致損害政府信譽，情節重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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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本署依評鑑結果對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執行非都市土地

使用編定管制業務進行督導改善及有關政策、法令檢討。 

八、本要點所需經費，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。 

肆、補助獎勵經費撥付 

一、本案補助款應納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年度預算專款專

用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於核定補助款發文日之次日

起二個月內，檢送請款文件等相關資料報本署請領該項補

助款全額。 

二、前開請款文件，分述如下： 

(一)請款收據：抬頭為「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」，補助機關欄

位為「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」。  

(二)納入預算證明：應加蓋關防（如附件），補助機關欄位

為「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」。 

(三)預算書（影本）或議會同意墊付函（影本）或其他相關

證明文件（影本），且應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及「承辦

人員職章」。 

(四)預算保留證明文件：如有跨年度執行者，應檢附預算保

留相關證明文件。 

伍、其他 

一、補助款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開立收據作為原始憑證，

至相關支用單據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主（會）計、

審計等相關法令規定留存，本署得視需要，不定期抽查支

用單據保存情形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予以配合。 

二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就評鑑作業指定專責單位及專人，

負責統籌協調與列管工作。 

三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由本署視實務需求以正式函文補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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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○○縣(市)接受中央計畫型補助款納入預算證明 
補助機關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

核定日期

文號 

 

補助計畫

名稱 

 

納入歲出

預算金額

(大寫) 

補助款 分擔款 

  

納入歲出

預算機關 

 

納入歲出

預算情形 

補助款 分擔款 

年度別  年度別  

預算別 

 總預算／□___特

別預算 

 總預算第____次追

加減預算 

 ___特別預算第___

次追加減預算 

 ______附屬單位預

算 

 業經本縣（市）議

會以 ___年 ___月 

___日 _____字第

_____號函同意以

墊付款先行支用 

預算別 

 總預算／□___特別預

算 

 總預算第____次追加

減預算 

 ___特別預算第___次

追加減預算 

 _____附屬單位預算 

 業經本縣（市）議會

以___年___月 ___日

_____字第_____號函

同意以墊付款先行支

用 

備註  

機關首長職銜簽字章 

 

中 華 民 國 ○ 年 ○ 月 ○ 日 

機 
印 

關 
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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